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长期发展战

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运作，确保公司三会正常运行，

保持公司整体运营的稳定性，同时，鉴于公司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已下设多个子（孙）

公司、分公司，为规范各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名称，公司拟将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名称由

“总经理”、“副总经理”修改为“总裁”“副总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 4 月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如下： 

条目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总经理（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一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

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

利与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

以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

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

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与

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文件。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诉股东，

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

诉股东、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本章程所称总裁，除同句出现外，是指总裁和

执行总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财务总监。 

公司所有管理制度及细则中对于“总经理”的

表述均指代“总裁、执行总裁”，对于“副总经

理”的表述均指代“副总裁”。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

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七十三条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第八十二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经

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

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

同。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裁和其

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

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一百〇八

条 

（十）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十）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

总经理的工作；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

的工作； 

第一百一十

三条 

副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二）听取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的集体或个别的工作汇报； 

（三）董事长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权时，履

行董事长享有的职权； 

（四）本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副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二）听取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的集体或个别的工作汇报； 

（三）董事长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职权时，履行

董事长享有的职权； 

（四）本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

七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

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设总裁一名，执行总裁一名，由董事会聘

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执行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董

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

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连聘可以

连任。 
总裁、副总裁每届任期三年，连聘可以连任。 

第一百三十

一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

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七）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

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决定公司职工的聘任和解聘； 

（九）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总经理有权决

定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委托理财的审批，该权限为批准单笔或每一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

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 

（七）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

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决定公司职工的聘任和解聘； 

（九）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总裁有权决定对

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委托理

财的审批，该权限为批准单笔或每一年度累计



 

除上述修订外，其他内容无修订。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8日 

年度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0%（不含 10%）的相关交易，但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特别规定的

事项除外，并应在年度董事会上报告有关情

况； 

（十）总经理有权决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

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30 万元的关联交 

易，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100 万

元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的关联交易； 

（十一）审议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

累计融资金额不超过 3 亿元或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值 10%的融资事项； 

（十二）本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不

含 10%）的相关交易，但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特别规定的事项除外，并应

在年度董事会上报告有关情况； 

（十）总裁有权决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

交易金额低于 30 万元的关联交 

易，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 100 万元

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的

关联交易； 

（十一）审议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单笔或累

计融资金额不超过3亿元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值 10%的融资事项； 

（十二）本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三十

二条 

总经理应制订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

后实施。 

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

施。 

第一百三十

三条 

总经理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总经理

在董事会上没有表决权。 

总裁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非董事总裁在董事

会上没有表决权。 

第一百三十

四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

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裁与公司

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裁

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裁与公司之间的

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

五条 

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并根据总经

理的授权履行相关职权。在总经理不能履行

职务时，由副总经理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副总裁由总裁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副

总裁协助总裁工作，并根据总裁的授权履行相

关职权。在总裁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副总裁代

为履行总裁职务。 

第一百三十

六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

经理或财务总监担任。 

董事会秘书应当由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或

财务总监担任。 

第一百三十

八条 

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

兼任监事。 

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

事。 


